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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目的

本計畫位於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二路

與文化三路之間，原為機關用地(

機十二)，依據民國 98 年 12 月 7

日發布實施之變更林口特定區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討－內政部都委會

第 678 及第 700 次會議審議通過部

份)保留案件一案變更機關用地為

第三種住宅區之決議事項辦理。

計劃緣起

原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示意圖



開發目的

本案之擬定細部計畫－擬定

林口特定區（機關用地「機

十二」為第三種住宅區、公

園、綠地及道路用地）細部

計畫，於民國101年02月至民

國102年03月內政部都市計畫

委員會召開多次專案小組審

查會議，並於民國102年08月

第810次會議中審議通過。



開發目的
開發行為之目的

計畫區位處林口特定區核心地區，毗鄰高速公路交流道、機場捷運林口站，區位

重要並具門戶象徵意義，未來捷運通車後，更提高本計畫區與大台北地區交通的

可及性，並為延續特定區中心商業區機能。

 重要性：計畫開發作為公共設施完善

之住宅，提供林口特定區選擇高品質

居住環境。

 需要性：本案由民間依規定申請開發

，其需要性遵循市場要求。

 合理性：開發基地為可建築使用之住

宅區及公共設施用地，地形及自然條

件良好，故將予以合理規劃使用。



計劃經濟效益

1. 促進土地資源之合理有效利用，提高經濟效益。

2. 消弭土地不合理使用，連結周邊機能，創造高品質生活環境。

3. 經由合理開發、再利用下，可提昇地區環境品質，提供更優質的住宅空間。

4. 彌補林口特定區公共設施用地服務水準之不足，並規定公共設施用地得作多

目標使用，以強化公共設施用地之有效利用。

開發目的



開發計畫內容

開發範圍及面積

本計畫區位於長庚醫院(林
口分院)西北側之機十二用
地，北界為復興街，東界
為文化二路，西界為文化
三路，南以文化二路十八
巷為界。本計畫範圍座落
於桃園縣龜山鄉公西段
14-1 地 號等48筆土地，面
積共 6.0107公頃。

基地位置
(機十二)



開發計畫內容

1.計畫區內本計畫區內土地使用現況，

除西北側現有聚落外，東北側有一處

賣場，東南側有一處羽球館，兩者皆

為鐵皮構造之臨時性建築，其餘多為

雜草及部分竹林、香蕉園等使用。

土地現況

2.計畫區鄰近地區計畫區東側隔文化二

路與長庚醫院(林口分院)及公園相望

，皆已開闢；基地南側機十二部分用

地仍為軍方所用，為復華新村及光華

新村所在地；基地西側則有零星聚落

，使用強度高。



開發計畫內容
規劃構想

計畫開發面積 6.0107 公頃，計畫年期依變更林口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為民國110年，計畫容納人口約 1,406人，計畫人口密度為約 360人/公頃。

透過大街廓整體規劃，提供地區優質住

宅環境，劃設必要性公共設施，提升整

體都市環境意象及塑造捷運站周邊優良

寧適環境，健全生活機能。本基地擬以

塑造「優質生活空間」、「便利購物環

境」、「悠閒綠廊步道」之發展構想。

本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於細部計畫時劃設，包括公園用地、 綠地及道路用地

等，面積合計約為 2.1039公頃。



土地權屬

本計畫區包括桃園縣龜山鄉公西段14-1地號等53筆土地，公

有地23筆，土地面積23,142.49平方公尺，約佔計畫總面積 38.

50%，其餘均為私有地，面積36,964.51 平方公尺，約佔計畫

總面積 61.50%，合計60,107.00平方公尺

土地權屬
面 積

(平方公尺)

佔計畫總面積

比例(%)

土地筆數

(筆)
人數

公

有

中華民國 23,141.44 38.50% 14

2桃園縣龜山鄉 1.05 0.00% 3

小計 23,142.49 38.50% 17

私 有 36,964.51 61.50% 31 138

合 計 60,107.00 100.00% 48 140

計畫區土地權屬概況表

開發計畫內容



開發計畫內容
土地使用計畫

6個建築區塊、15棟雙併建築、45～80坪



開發計畫內容
土地使用計畫

文化二路側建築立面圖



開發計畫內容
道路系統

聯外道路

本計畫區之聯外道路為中山高速公路，由基地向東

北約500公尺處即可銜接林口交流道(41K)匝道，北

往基隆、台北，南下台中、高雄皆極為便利。

主要道路

(1)文化二路：南北向，為計畫範圍之東界，往南

可達華亞科技園區；往北可通往新北市林口區，

或銜接復興街轉中山高速公路。

(2)文化三路：南北向，為計畫範圍之西界，往南

亦可達華亞科技園區及大崗村；往北可通往新北

市林口區，或銜接復興街轉中山高速公路。

(3)復興街：東西向，為計畫範圍之北界，往東可

達林口市區，往西可往龜山鄉頂坪、大崗等地區。

出入道路

於計畫區劃設三條寬度為12 公尺及一條6 公尺之計

畫道路，以連通文化二路及文化三路，二條12 公

尺寬之南北向道路聯通計畫區內各社區與公園。

聯外道路 主要道路 出入道路



綠地

開發計畫內容
公共設施

本計畫區將劃設，包括公園用地、 綠地及道路用地等

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合計約為 2.1039公頃

本計畫區目前並無開闢之公共設施，惟半徑一公里範

圍內，文教設施、休閒遊憩、交通運輸設施等都市功能

齊全：有林口區麗林國小及崇林國中，位於計畫區東北

側約 800 公尺處，龜山鄉大湖國小則位於計畫區西南側

約 700 公尺處；公十二位於計畫區之東側，位於大湖國

小之西側則有公鄰 50 公園，公鄰十六位於計畫區南側約

800公尺處。

林口長庚醫院南側臨復興一路

處則有國光、統聯、阿囉哈、飛

狗巴士等客運，提供中、長程客

運運輸服務。
計畫區鄰近公共設施分布現況位置示意圖



開發計畫內容
綠建築

因本案(重劃工程)係僅針對重劃區內之(道路、公園等)公共設施進行興建，待其公共設施

完成並捐贈縣府後，再由各建築街廓之土地所有權人進行後續之住宅開發申請，故本案僅

對後續住宅開發進行原則性規範，即規範未來各建築街廓提出建築開發申請時，需於都市

設計審議中，提出下列綠建築規劃設計之具體內容。

本計畫參考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出版之「綠建築解說與評估手冊」檢討建築設計。本計畫從

大尺度的整體規劃設計到局部性小尺度的細部設計，都希望能掌握綠建築的精神，對於外

部環境建材選用明亮、淺色及日射熱吸收率低之建材均將慎選，以達到建築物外牆省能之

目的。設備計畫從系統的規劃到設備的選用充分發揮省能、省資源的概念。在系統上，如

污水的收集系統及垃圾分類處理可改善污水及垃圾量對環境的影響，同時減少廢棄物以達

到環保要求。



環境影響保護對策

空氣品質防制計畫

1. 依環保署「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治對策」進行，所採取之減輕對策包括清

洗、灑水圍籬及良好防塵管理措施等。

2. 駛出工地之卡車加以清洗輪胎及車輛表面等；運輸卡車所載物料若為易飛

散者，則加蓋帆布；同時亦將於聯外道路加強灑水清掃作業，以避免道路

揚塵產生。

3. 施工時加強對逸散性灰塵管理，如定期灑水(約可減少TSP50～60％之污染

量)，對堆置之骨材設阻絕設施或覆蓋塑膠布以減少逸散面，並嚴格督導工

地主管，確實執行環境管理計畫。

4. 駛出工區之車輛，以自動噴水洗車設備，必要時再以人工重點清洗車輛表

面及輪胎，以免將工區之塵土帶出工區外。



環境影響保護對策
水質防制計畫

1. 對於施工人員產生之生活廢污水，於工區之臨時住宿工寮處，設置臨時性流

動廁所之衛生設施，供暫時存放廢污水，並視收集數量不定期委託清除業處

理，嚴禁任意排放。

2. 雨季期間，儘量避免或降低整地填土之施工活動，並依分期分區發展計畫，

採逐期逐區推展工區，只針對下一個施工期所需之工區方得加以整地，並採

取暫時性之穩定挫施，以降低受擾動區域。

3. 將依據環保署公告之「營建工地逕流廢水污染削減計畫」申報書格式辦理相

關文件填寫申報，以作為未來施工期間逕流廢水削減管理計畫具體執行作業

準則。

4. 以洗車台，雨水導流法(包括暫時性排水溝與淺溝、坡地排水)，泥砂控制法

之臨時性沉砂池等，控制施工工地侵蝕及泥沙之預防管理措施，以期減少土

壤流失並避免造成水質污染及排水箱涵之阻塞；且以削減80%污染物為目標

。



噪音及振動防制計畫

1.臨時設施之裝設與拆除、工程材料與機具之進場與搬運均需慎重處

理，避免在夜間進行而影響環境安寧。

2.考慮週邊環境狀況、居民作息時間、噪音管制區類別、交通狀況等

因素，設定施工作業程序、時程及施工機械動線與配置，儘量於白

天施工作業，將噪音及振動造成之干擾降至最低。

3.施工與運輸車輛行駛於鄰近道路時，其速度應限制在每小時40公里

以下，空車之噪音產生量較載重車為大，更應嚴格執行速度限制並

禁止亂嗚喇叭。

4.與承包商訂定之施工合約中，含噪音控制之要求，隨時監測，以減

低工地附近環境品質傷害。

環境影響保護對策



交通運輸計畫

1.佔用馬路施工時須派專人指揮交通以維護行人安全。

2.機動調整施工車輛運輸時間，儘量避免交通尖峰時刻

行駛，以減輕影響程度，另對於擁擠路段將設置速率

限制標誌，以維護交通安全。

3.施工車量進出工地時，於入口處設置指揮交通哨，同

時豎立明顯之導引標誌，以便提前導引來車提早變換

車道，以免因車道急速縮減造成交通之阻塞。

環境影響保護對策



環評承諾事項

(一) 建築物取得銅級綠建築標章。

(二) 環境影響審查之結果將於重劃計畫書報核前向土地所
有權人說明，並列入重劃計畫書內敘明，要求各土地所有
權人遵守。

(三) 社區污水將納入公共下水道。

(四) 施工前召開公開說明會，並與長庚醫院體系進行意見
溝通。



環評承諾事項

(五) 本計畫於重劃公共工程施工期間所需施工人員將落實
用人當地化之原則，攬用更多地方人力參與施工，以創造
就業機會，促進地方繁榮。

(六) 開發單位以籌備會提出申請，待重劃會成立後，將依
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變 更開發單位為重劃會。

(七) 開發單位負責執行本案各實質開發階段之環評相關承
諾事項，開發單位將永久存續。



環評承諾事項

(八) 本案整體規劃在西南角設置景觀滯洪池，周邊配置綠
化植栽，並開放大眾遊憩休閒使用，其餘可申請建築之建
築基地，於申請建築許可時因受建蔽率、法定空地、綠建
築及都市設計審議等相關的法令規定，故於規劃設計時於
法定空地上設置開放性綠化休憩空間，於沿街面或是申請
開放空間部分，依法將開放大眾使用。依法設計申請之開
放空間，於建築大樓內部相對應需設置公共服務空間，提
供有關休閒、閱讀、會議、運動或是兒童遊戲等空間使用。
因現代人生活品質及水準提升，各建築基地之開發商針對
基地環境範圍及大小，依規定規劃建築物內外之開放空間
及公共服務空間，於設置完成後提交大樓社區管委會使用
及維護。



環評承諾事項執行計畫

(九) 本計畫承諾認養周邊鄰接道路，道路認養時程將包
括重劃區內公共設施施工期間及住宅興建期間，預估時
程約為7年。

(十)依據本案之細部計畫及都市設計管制規定，本案於
土地發回給相關土地所有權人之後，對於該土地之建築
開發許可申請，必須取得銅級綠建築標章之規定方得進
行開發及使用，亦即所有建築物皆須符合銅級之規定。



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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